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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张富利 

(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单纯引进社会资本、依靠旅游开发的保护模式使古村落的保护面临危机，它不仅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

也损害了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当前社会上存在着古村落保护仅仅是将古村落维修好、保护好的思想认识误区，实

际上，古村落是民族记忆和传统文化的载体，需要保护的绝不是哪座建筑物的空巢，而是民族文化的记忆、符号

和传承，应从古村落整体保护的出发点来考虑。只有深入发掘古村落的内生动力，在发挥古村落村民主体作用的

同时，平衡社会、政府、村民等各方利益，才能达到整体保护的效果，真正保护好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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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protection 
ZHANG Fu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Fujian Forestry and Agriculture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Relying solely on th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rotection mod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eads to the crisis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protection.  It not only brings a lot of hidden troubles, but also damag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in current society that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s just to get village repaired. 

In fact, ancient villages are the carrier of national memo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hat should be protected are the 

national culture memory, symbols and inheritance rather than the empty buildings, so we should protect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overal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the only way is to deeply 

explor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ancient villages，to make the villagers living in ancient village play the main role in the 

protection,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government as well as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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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村落是中国农耕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历

史印记，是传承农业文明的根脉所在，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然而， 伴随近年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古
村落却正在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迅速

消亡。据统计，2000年中国自然村为 363万个，而
到 2012 年只剩下 266.95 万个①，10 年间就消失了
90 万个自然村，令人触目惊心[1]。而在 31 个省级
上报的现存具有传统性质的 11 496个村落中，入选
中国第一批传统古村落名单的仅 646 个②。也许在

不久的将来，人们都只能在照片和影像中去找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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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最后的记忆。当前，传统古村落保护日益成为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鉴此，笔者拟对当前古村

落保护的困境、存在的误区进行探讨，并提出整体

性保护的应对策略，以尽量破解古村落保护存在的

种种难题。 

一、传统古村落保护的困境 

当前，最常见的保护传统古村落方式是旅游开

发型保护。20 世纪 90 年代末，率先进行旅游开发
的是皖南古村落宏村。1997年开始宏村就按照“政
府主导、企业运作、村民参与”的方式，大力推进

旅游开发，西塘、周庄、乌镇等江南古镇也大力开

展旅游开发尝试并取得成功，旅游成为古村落的生

财之道、致富之门。以旅游开发来获取古村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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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对当地政府而言实属无奈之举。以江西安义

县为例，安义全县范围内共有古建筑近 600栋，一
栋古民居的维修费用，最保守估计也要 600万。单
纯依赖地方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显然是杯水车

薪。而这显然并非是孤例，晋派建筑发源地山西的

情况同样严重。据山西省文物局的统计，2015年，
山西全省范围内的濒危古建筑文物和古村落的维

修资金缺口就达 31亿。根据国家现行政策和法律，
中央财政转移资金仅仅支持被列入“国家级文化保

护单位”的古村落，而实际上省级以下保护单位对

资金的需求更大。在资金匮乏成为普遍性问题时，

通过旅游开发来获取社会资金以保护古村落也无

可厚非。 
虽然旅游开发有助于解决古村落维修资金，使

修缮保护处于较高水平，然而，通过旅游开发保护

古村落的方式并非尽善尽美。“古村落的旅游开发

在慰藉了现代人饥渴‘乡愁’的同时，也将乡村社会
卷入资本、技术和大众文化混杂的现代性漩涡。”[2]

旅游开发不利于古村落整体保护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由于利益的驱使，引进的资金必然流向那些容

易开发、受关注程度高、带来旅游经济收益大的古

村落，而那些旅游开发有难度、保护不易、投入回

报不呈正比的古村落，则完全被忽视甚至抛弃。另

外，以旅游开发经济利益驱动，古村落保护必然潜

藏危机。云南香格里拉由于旅游的过度开发，酒店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当地古村落的整体性遭到

严重破坏，2014年 1月 11日凌晨一个酒店老板用
电不慎引发一场大火，让有着千年历史的独克宗城

化为灰烬③。古村落的建筑除了精巧的内部建构外，

还在于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设计，包括防火通

道、排水设施、专门堆放柴草、肥料的空间等，它

们在预防自然灾害方面具有重大作用④，而今日急

功近利的古村落旅游开发行为不利于古村落的整

体保护，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 
在古村落旅游开发中，令人痛心的还有严重的

人为破坏现象，损害了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古村落

建筑的砖雕、木雕等等都是精美的工艺品，因其历

史文化的积淀，收藏价值不菲，为国内外文物收藏

家所青睐。2003年 6月 21日，美国波士顿附近的赛
冷镇就从黄山市休宁县原封不动地搬走了一座始建

于 1800 年的徽州古民居“荫余堂”。购买者将建筑

分为 2 735个木构件、972块石片、8 500块砖、500
件石雕，用 19 个大货柜运往美国进行重建⑤。虽然

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诸多保护古村落遗址的法律

法规及政策性文件⑥，而旅游开发中类似“荫余堂”

的翻版故事却不断重复上演，村民为获取经济利益

私自改建已经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民居司空见

惯。如以徽派建筑为特色的古村落，其徽派建筑光、

通风性能都比较差，与现代人的居住、审美要求相

去甚远，所以民众的改建、拆迁几乎每天在上演。

而古村落的管理者只能通过宣传方式劝阻村民改

建、拆迁，但碰到与管理者玩猫鼠游戏、利用节假

日拆除旧房的村民们，管理者往往无可奈何。这种

现实难题给保护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增加了巨大压

力。如果说民众对古建筑的个人改建、翻修，均是

对古建筑群或历史街区风貌文化价值的破坏⑦，那么

在旅游开发中用现代审美去恣意修复传统建筑，更

是不可逆转的毁灭。电影《遥远的诺邓》中，诺邓

村民唯一懂得文化遗产保护的老教师黄乃器，看到

村长、校长带人用油漆粉刷建于洪武年间的古庙而

大发雷霆。这并非简单的艺术杜撰，现实中毁坏特

色民居和古建筑的相似事件时刻在发生。有 700 余
年历史的广西雨卜寨，其记载可追溯到元代。其象

征着苗寨特色的吊脚楼，在人们盲目迎合外来审美、

追求时尚的主观意图下，被改造成无数五彩鞋盒，

完全丧失了自己特色。这一涂一画间，一座承载苗

家文化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落从此真的成了“历史”⑧。 

二、传统古村落保护的误区 

古村落的旅游开发保护模式遭遇到种种困境，

迫切需要对古村落进行整体保护。对古村落进行整

体保护，究竟是让原住民在古村落里面生产生活，

繁衍生息？还是将常驻人口搬迁，让建筑、房屋乃

至村庄闲置，而仅仅变成旅游名地供人们观光游

览？显然需要的是前者。然而，长期以来，人们的

定势思维是将古村落单单等同于古建筑，这种思维

对古村落保护的损害是巨大的，会让保护者们形成

一个简单认同——古村落保护仅仅是将古建筑维
修好、保护好即可。这是古村落保护中的思想认识

误区。 
古村落是一个整体价值所系的完美集合，它拥

有包括古建筑在内的物质文化遗产，又有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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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风情及宗族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风姿

旖旎的自然风景遗产。古村落整体保护的关键是如

何将其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有机结合。古村落具有自身的固有本色，一旦离开

所存在的自然区域，其独特的文化审美等价值也马

上烟消云散，即使是整体性搬离，也是无可弥补的

破坏。凯文·林奇在其《城市意象》一书中指出，“清
晰的可识别的环境不仅给人以安全感而且还增强人

们内在体验的深度和强度。⋯⋯如有一种更动人的

环境，同样的生活将会获得新的意义”[3]。这启发人

们要对古村落进行整体保护，而不是分割成条条框

框进行碎片化的保护。 
古村落整体保护首先是要保证古村落是“活

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性质的存在，这

是古村落保护与遗址保护最大的区别。人是古村落

的灵魂，无人居住的古村落是没有生命的，只能变

成遗址。古村落的“活”，必须依靠原住民的居住

和生活，它在生活功能上与普通村落甚至现代大城

市并无二致。“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4]，只有将

古村落世世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以新的方式保存下来，古村落的保护才是完美

的。中国传统古村落是一种“复合村落”，不仅有

着文化特色、建筑智慧、特殊的地域构成，更有着

独特的“精神空间”，它“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

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

神空间”[5]，古村落需要保护的绝不是哪座建筑物

的空巢，而是民族文化的记忆、符号、传承。江西

瑶里古镇的整体保护规划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⑨。

其旅游开发思路是以古建筑观光为着力点，保留原

住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每一户居民粮食自给自

足，拥有自己的茶园，保持着“耕读传家”的千年

文化传统⑩，建筑格局的明清风韵、古老质朴的民

风习俗让人瞬间感受到瑶里古镇的厚重。 
然而，在现实中，为了配合旅游开发，诸多地

方政府将古村落的原住民整体迁出；而另一方面，

古村落与现代生活方式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青年

人看来，古村落是落后、守旧、荒芜、贫困的象征，

年轻一代不再愿意像他们父辈一样居住在古村落

里面，重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种田园牧歌般的生

活。世界文化名城威尼斯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今日

的古村落惊人的相似，在旅游业对其过度侵蚀的情

况下，威尼斯城陷入“恶性循环”模式，年轻一代

不再愿意居住在那里重复上一代人的生活⑪。威尼

斯水城区 1983 年居民为 12 万人，20 年后的 2003
年只剩下不足 6万人，至今仍然在迅速递减，近年
在水城生活的居民已经不足原住民的两成⑫。威尼

斯的困境对今日中国古村落的开发保护有着警示

和借鉴意义。人口的置换和原住民的大量流失，“将

导致古城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而这正是古城作

为文化遗产最有价值的部分。”[6] 
没有了血肉和灵魂，古村落只是一个旅游区，

而不是一个生命。而且，古村落直接关系到文化遗

产的保护，是文化地域性特征的主要呈现。城镇化

建设、新农村建设绝不意味着瓦解农村文明、牺牲

多样性的文化。若将古村落简单采用整体搬迁的方

式一搬了之，其结果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况且，很多古村落存在于少数民族聚集地，是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

个样本，剥离了少数民族所依赖的民族文化生长土

壤，这个民族也就被同化，在此意义上，古村落的

消失也意味着少数民族的消失，所以说古村落的存

亡关系文化多样性的存亡并不为过。 

三、传统古村落保护的策略 

古村落的保护牵扯到很多方面，如何才能有效

整合，发挥合力？古村落的保护其实是“三农”问

题的一部分，如果不上升到“三农”问题的宏观视

野下来考量，那所有关于古村落保护的制度设计都

是失败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农民问题

不解决，农业问题无法解决；农业问题解决不了，

古村落问题最终会成为无解的难题。因此，需要发

挥古村落整体保护的内生动力，将村民的合理利益

与当地的旅游开发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设

计出整体保护古村落的最优方案，使国家、集体、

个人、社会团体均从中受益，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1．发挥古村落的内生动力 
村民们改善生活条件和文物保护之间似乎无

解。村民认为祖屋、私宅属于个人继承的财产，虽

有高度的文化审美价值却不能改变私人专有性质。

在他们看来，对祖先遗留的建筑物买卖和建设，与

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交易并无不同，甚至出现了一些

古村落的村民“希望自家的老房子早点倒塌，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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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原地重建的情况”[7]。而村民居住的古建筑由

于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属于国家规定受保护的文物

范畴，并明确古建筑保护的责任由国家来承担⑬。

问题出在何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政府完全

没有注意到古村落保护的主体缺失了当地的原住

民，没有发挥出当地民众的积极性。因而，在古村

落整体保护中，需要对古村落原住民进行自我意识

的挖掘，发挥古村落的内生动力。这是古村落整体

保护的重中之重。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探

讨。 
一是提高古村落原住民的生活水平。现在的古

村落保护都采用旅游开发的方式，而这显然并非它

的内生原动力。从本质上而言，内生动力是与古村

落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紧密联系的。如果为了保护

古村落而完全牺牲当地住民改善生活水平的合理

诉求，以降低民众生活质量、保持民众落后生活为

代价，那么以这种方式来保护古村落，最终注定是

条山穷水尽的绝路。保护古村落与改善古村落居民

的生活、居住条件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这真的是

无解的吗？实际上，通过合理规划和当下高度发达

的科技手段，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化解。上文所说的

江西瑶里保护模式，保留了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

式，每户人家的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均有自己的茶

园以延续历史上种茶制茶的传统，就是一种以提高

内生动力为主的保护模式。瑶里人完全凭借挖掘内

生的增长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精细化操作

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打造特色产品来拉动当地经

济增长。原住民既能够如过去一样生活在古村中，

保持旧有的生活方式，又提高了生活水平。就民居

改造而言，需要考虑两方面：只要是文物的建筑，

除了修缮绝对不能进行任何改造古民居改造，这是

底线；而非文物且能够继续使用的民居，完全可以

通过技术手段改造以达到现代人的居住要求。 
二是赋予古村落原住民相应的权利。在发展古

村落的内生动力上，对村民赋权并激发原住民的参

与合作对古村落整体保护意义重大。村民赋权是让

当地民众参与到开发保护等事关重大利益的各种

事项，其目的在于让原住民提高责任心，主动积极

地参与古村落保护的各项工作。在旅游开发的古村

落保护模式中，原住民的参与和执行往往只停留在

餐饮、住宿等辅助型配套服务方面，而在整体性产

业的规划发展、开发决策、经营管理与交通改造等

关系到当地民众重大利益的事项中几乎没有参与，

因而积极性并不高。原住民的优势在于对当地自然

资源、产业基础、人文历史遗产及民风民俗等耳熟

能详，如果离开了原住民的支持，几乎任何涉及古

村落保护的举措都会实施不力。通过赋予原住民参

与和决策的权利，决定相关项目的具体操作方案，

让其在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中享受应有的权利并承

担相应的义务，才能使其主动发挥潜能，对保护古

村落怀有更高的热情，真正成为自己村落的保护者

和受益者。 
关于赋权的成功样本当首推安徽的西递。有调

查显示，在旅游开发中，西递通过村办旅游公司让

村民自治，由西递本村八成以上的村民通过民主选

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来行使西递旅

游开发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通过这种参与层次较高

的方式，平衡了多方利益，西递本土村民享受到了

旅游开发的红利，收入也大幅度提高[8]。这个成功

的范例充分说明了古村落原住民是古村落开发保

护的内在推动者，村民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是古

村落保护的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在相当程度上

决定了古村落整体保护与开发的成败。 
2．建立并落实整体保护的合理运作模式 
古村落的整体保护，需要对古村落的历史变

迁、文化内涵、地域特色、建筑面貌进行深入的调

研考察和宏观的整体把握，充分挖掘古村落的自然

和文化资源优势，做好科学合理的综合规划，建立

并落实古村落整体保护的合理运作模式，才能平衡

国家、集体、社会资本和村民的多方利益。  
其一，引进社会资本并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妥善处理村民、政府、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

古村落整体保护存在的一个难点是融资困难。目

前，各地采用的融资方式不尽相同，究竟哪种才是

最合适的？从理想的角度而言，由政府拨款、村民

出资进行保护是最好的方式，但由于资金短缺操作

起来有很大难度。招商引资进行企业运作虽然有损

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但这似乎是不得已的现实选

择，因为离开了企业参与和社会资金的介入，古村

落迅速消失几乎成为必然。在古村落、古建筑的保

护上，有些大企业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安徽

的西递、宏村、江苏的周庄、浙江的乌镇，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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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和运作后，通过修复、建设、整理，进行整体

规划和大力度宣传，成为一流的成功案例，而且成

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各方合作达到了双赢。引

进社会资本是为了古村落的保护，所以在吸引投资

商时，关键是要从制度设计上对企业单纯逐利做出

限制。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对企业运作进行合理制衡

和监管，在前期磋商、签订合同的同时，明确各方

权利义务、履行方式、救济措施、违约责任，古村

落的整体保护才会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其二，明确古村落整体保护的行政权责，提高

行政效率。在建立古村落整体保护的运作模式后，

要积极明确各部门的行政分工权责，提高行政效

率，积极加以监督管理。古村落整体保护关涉多个

部门，若要真正落实古村落整体保护的责任，以谁

为主是最关键的因素，彻底杜绝要么没人管、出现

问题找不到负责单位，要么谁都管、谁都管不好的

情况。就保护古村落的省级机关而言，究竟是由文

物局、规划局还是农业部门作为主要负责部门来管

理，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具体落实权责⑭。 
古村落保护的意义，在于让人们重新思考如何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包括土地和家族亲情在

内的宝贵遗产，其实是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呵护。探

寻与记录，保护与传承，关注这些“瑰宝”的命运，

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古村落的文化气息，留下那一抹

乡愁，让人们能够永远诗意地栖居。习总书记讲“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古村落恰恰是

“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这个“乡愁”不是简简

单单诗意化的语言，它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维系，更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面对正在失落的

农耕文明，更需有所作为，因为要守护的不只是一

个个具体的古村落，而是民族的文明印迹。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每年度颁

布的《城乡建设统计公报》。 

②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情况是：第一批 646 个,第二批

915 个,第三批 994 个，参见“建村[2012]189 号、建村

[2013]124 号、建村[2014]168 号”。 

③ 参见《香格里拉大火敲响警钟》，《人民日报》2014-1-13。 

④ 据文献记载,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城市河道密度和调

蓄容量极大，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

了很高的科技水平，河道蓄水总容量约为 86.63 万立方

米，河道密度约为 1.55 公里/平方公里, 总蓄水容量约

1852.23 万立方米。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

施, 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 4 个池沼。模仿开封

建造的赣州排水系统，今日仍发挥巨大作用。参见新华

网 城 市 频 道 http://news.xinhuanet.com/city/ 

2014-06/12/c_126610108.htm，访问时间 2014 年 6 月

12 日。 

⑤ 参见《海外唯一一所完整的中国古宅——揭开荫余堂一

段近 20 年鲜为人知的历史》，《汴梁晚报》2015 年 11 月

19 日 A20 版。 

⑥ 以安徽为例，1997 年 9 月，安徽已颁布《皖南古民居保

护条例》，将皖南地区古村落遗存的古民居、祠堂、牌

坊等全归于“皖南古民居”范畴加以保护；依据这一条

例规定，1911 年以前“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民用建

筑均在保护之列，未经政府部门批准，不得拆除或买卖。

此后，安徽省又制定《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总体规

划》，获得文化部的批准并实施；该《规划》中明令禁

止购买徽州古民居进行整体搬迁等行为，并规定徽州古

民居一律不准流出古徽州地区。 

⑦ 对顶界面的保护主要是从屋顶形式和整体的建筑高度控

制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如著名历史名镇历史肖溪，传统

肖溪街区的屋顶清一色的均为灰色调小青瓦材质的悬

山坡顶，而新建建筑即使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形式对其

高度予以了限制，但屋顶却呈现出“百花齐放”。参见

四川文明网 http://www.scwmw.gov.cn/xjt/201310/ t

20131015_228101.htm，留住正在消失的文明，访问时

间 2013 年 10 月 15 日. 

⑧ 参见搜狐网《“城镇化”之殇：别让古村落成房地产工地》，

http://history.sohu.com/20150203/n408428169.sht

ml，访问时间 2015 年 2 月 3日。 

⑨ 参见《瑶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该规划获 2009 年

度建设部优秀城乡规划三等奖。 

⑩ 参见《中国名镇系列报道之十九：瑶里镇》，《中国地名》

2009 年第 6期。 

⑪ 威尼斯“恶性循环”模式为：短途游客比例增大→游客

只游览中心地区拥挤度增加→文化系统受益减少→旅

游产品质量低下→消耗区与受益区日渐分离→短途游

客比例继续增高。参见 Antonio Paolo Rnsso. The 

"Vicious Circl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eritage C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165-182。 

⑫ 数据来源：新快网《威尼斯的居民惬意吗？》

http://news.xkb.com.cn/lvyou/2014/1119/360505.h

tml，访问时间 2014-11-19。 

⑬ 2015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第

1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

护：(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

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 

⑭ 浙江省规定一旦古村落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就归文

物局管。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则全部汇总到农业厅，以

农业厅 牵头来进行古村落的保护。农业厅负责新农村的

建设，管农民、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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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治理，而古村落的保护涉及到农业发展，农民生

活改善，农村稳定等诸多问题，因此，由农业厅管理会

比较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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